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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  

 

獨立審計報告  

致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  

 

茲證明我已審計列載於第 3至 19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

的財務報表，該等財務報表包括於 2 01 5年 8月 31日的財務狀況表

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 和現金流量表，

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及其他附註解釋資料。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就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須負責按照《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

例》 (第 10 98章 )第 8 ( 3 )條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擬備真實而公平的

財務報表，及落實其認為必要 的內部控制，以使財務報表不存

有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  

 

審計師的責任  

 

我的責任是根據我的審 計對該等財務報表作出意見。我已按照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第 8(5)條及審計署的審計準則進

行審計。這些準則要求我遵守道德規範，並規劃及執行審計，以

合理確定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重大錯誤陳述。  

 

審計涉及執行程序以獲取有關財務報表所載金額及披露資料的審

計憑證。所選定的程序取決於審計師的判斷，包括評估由於欺詐

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在評估該等風



 

2 

險時，審計師考慮與該法團擬備真實而公平的財務報表有關的內

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但並非為對法團的內部控制的

效能發表意見。審計亦包括評價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所採用的

會計政策的合適性及所作出的會計估計的合理性，以及評價財務

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  

 

我相信，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我的審計意見

提供基礎。  

 

意見  

 

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 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公平地

反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於 2 0 15年 8月 31日的財務狀況

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並已按照 《教育局

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第 8(3)條妥為擬備。  

 

 

 

 

 

 

 

審計署署長   審計署  

(審計署助理署長劉新和代行 )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 7號  

2 0 16年 2月 2 6日   入境事務大樓 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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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2015 2014
收入

利息收入 3 30,575       30,579       
股息收入 4 27,418       28,142       
淨實現及重估(虧損)/收益 (66,491)      160,962     
匯兌淨虧損 (59,467)      (6,288)        

(67,965)      213,395     

支出

獎學金撥款 5 (94,818)      (89,043)      
營運支出 6 (6,630)        (5,672)        

(101,448)    (94,715)      

年度(虧損)/盈餘 (169,413)    118,680     

其他全面收益 —          —          

(169,413)    118,680     

隨附註釋1至14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年度總全面(虧損)/收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

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5年8月31日止年度
(以港幣千元位列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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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2015 2014

資產

銀行現金 28                    57                    
原到期日不超過三個月的在銀行

   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7 76,545             314,262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在銀行

   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7 592,335           429,908           
證券 8 1,580,543        1,688,723        
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 9 3,310               4,488               
應收帳款及其他資產 10 18,167             19,003             

2,270,928        2,456,441        

負債

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 9 (3,341)              (1,693)              
應付帳款及其他負債 11 (5,104)              (22,852)            

(8,445)              (24,545)            

淨資產 2,262,483        2,431,896        

上述項目代表:

基金結餘

累計盈餘 2,262,483        2,431,896        

隨附註釋1至14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2016年2月26日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受託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

財務狀況表

於2015年8月31日
(以港幣千元位列示 )

黎陳芷娟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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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4
累計盈餘

年初結餘 2,431,896        2,313,216        

年度總全面(虧損)/收益 (169,413)          118,680           

年終結餘 2,262,483        2,431,896        

隨附註釋1至14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

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5年8月31日止年度
(以港幣千元位列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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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4
來自營運活動的現金流量

年度(虧損)/盈餘 (169,413)       118,680         
調整項目:

利息收入 (30,575)         (30,579)         
股息收入 (27,418)         (28,142)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在銀行及

  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的增加 (162,427)       (130,610)       
證券投資的減少/(增加) 108,180         (237,243)       
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的變動 2,826             (1,459)           
應收帳款及其他資產的減少/(增加) 3,114             (554)              
應付帳款及其他負債的減少 (17,748)         (25,354)         
撇除重估現金及等同現金項目的匯兌差額 1,648             517                
已收利息 28,355           27,547           
已收股息 27,360           27,826           

用於營運活動的現金淨額 (236,098)       (279,371)       

年初的現金及等同現金項目 314,319         594,207

匯率變動的影響 (1,648)           (517)              

年終的現金及等同現金項目 76,573           314,319

現金及等同現金項目的分析

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76,545           314,262
銀行現金 28                  57

76,573           314,319

隨附註釋1至14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

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5年8月31日止年度
(以港幣千元位列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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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  
財務報表註釋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金額均以港幣千元位列示。 ) 
 

 
1. 總論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 (基金 )是根據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 (受
託人 )於 2008年 3月 3日所作出的信託聲明書設立。基金頒授獎學金予就

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的全日制副學士和學士學位或以上程度課

程的學生，以表揚他們的卓越表現及才華，以吸引他們留港升學。  
 
 

2. 主要會計政策  
 
(a) 符合準則聲明  
 

本財務報表是按照《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 (第 1098 章 )第
8(3)條、香港公認的會計原則及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此
詞是統稱，當中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編製。基金採納的主要會計

政策摘要如下。  
 
(b)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礎  
 

除以下會計政策所述指定以公平值列帳的金融資產及交易用途的

金融工具以公平值列帳外，本財務報表的編製基礎是以原值成本

法計量。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管理層作出判斷、估

計及假設，而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實施，以

及資產、負債和收支的呈報款額。該等估計及相關的假設，是根

據以往經驗及其他在有關情況下認為合適的因素而制訂，並在沒

有其他現成數據可供參考時作為判斷資產及負債的帳面值的基

礎。估計結果或會與實際價值有所不同。  
 
該等估計及所依據的假設會持續予以檢討。如對會計估計的修訂

只影響當年的會計期，有關修訂會在當年的會計期內確認，但如

當年及未來的會計期同受影響，則有關修訂會在當年及未來的會

計期內確認。  
 
基金在實施會計政策方面並不涉及任何關鍵的會計判斷。無論對

未來作出的假設，或在報告期結束日估計過程中所存在的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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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皆不足以構成重大風險，導致資產及負債的帳面值在來年

大幅修訂。  
 
(c) 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  
 

(i) 初始確認  
 
基金的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按最初取得資產或引致負債時的

用途作出不同分類。分類包括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指定以公

平值列帳的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帳款、持至期滿的證券和其

他金融負債。  
 
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最初按公平值計量，而就貸款及應收帳

款、持至期滿的證券和其他金融負債而言，則加上因收購金融

資產或產生金融負債而直接引致的交易成本。交易用途的金融

工具及指定以公平值列帳的金融資產的交易成本會立即支銷。  
 
基金在成為有關金融工具的合約其中一方之日確認有關金融資

產及金融負債。至於購買及出售市場上有既定交收期的金融資

產，則於交易日入帳。  
 

(ii) 分類及其後計量  
 

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  
 
這些包括基金用以管理與匯率變動相關連之風險的外匯遠期合

約。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金融工具：確認及計量」，此

類未符合採用對沖會計法的衍生金融工具被歸入「交易用途」

的分類。  
 
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按公平值列帳；當公平值為正數時呈報為

資產，而公平值為負數時則呈報為負債。公平值的變動於產生

的期間內在盈餘或虧損內確認。  
 
指定以公平值列帳的金融資產  
 
指定以公平值列帳的金融資產由股票及債務證券組成。這些投

資是根據風險管理及投資策略文件管理及以公平值評估。  
 
指定以公平值列帳的金融資產以公平值列帳，公平值的變動於

產生的期間內在盈餘或虧損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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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及應收帳款  
 
貸款及應收帳款為有固定或可以確定支付金額，但在活躍市場

並沒有報價，而基金無意持有作交易用途的非衍生金融資產，

但基金在初始確認時指定以公平值列帳者除外。這個分類包括

銀行現金、在銀行及其他金融機構的存款、應收帳款及其他資

產。  
 
貸款及應收帳款採用實際利率法按攤銷成本值扣除任何如有的

減值虧損列帳 (註釋 2(c)(vi))。  
 
實際利率法是計算金融資產或金融負債的攤銷成本值，以及攤

分在有關期間的利息收入或利息支出的方法。實際利率是指可

將金融工具在預計有效期間 (或適用的較短期間 )內的預計現金

收支，折現成該金融資產或金融負債的帳面淨值所適用的貼現

率。基金在計算實際利率時，會考慮金融工具的所有合約條款

以估計現金流量，但不會計及日後的信貸虧損。有關計算包括

與實際利率相關的所有收取自或支付予合約各方的費用、交易

成本及所有其他溢價或折讓。  
 
持至期滿的證券  
 
持至期滿的證券為有固定或可以確定支付金額及有固定到期日

的非衍生金融資產，而且基金有明確意向及能力，持有直至到

期，但以下的金融資產除外： (a)基金在初始確認時指定為以公

平值列帳；及 (b)符合貸款及應收帳款定義的金融資產。  
 
持至期滿的證券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值扣除任何如有的

減值虧損列帳 (註釋 2(c)(vi))。  
 
其他金融負債  
 
這些是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以外的金融負債。其他金融負債包

括應付帳款及其他負債，以實際利率法按攤銷成本值列帳。  
 

(iii) 公平值計量原則  
 
基金於每個報告期結束日按公平值計量其證券投資及交易用途

的金融工具。公平值指市場參與者在計量日有秩序地交易時，

就出售資產或轉讓負債所收取或支付的價格。計量公平值時，

會假定出售資產或轉讓負債的交易在下述其中一種情況下進

行： (a)在有關資產或負債的主要市場進行，或 (b)如沒有主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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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則在對有關資產或負債最為有利的市場進行；而基金於計

量日能參與此等市場。  
 
計量資產或負債的公平值所用的假設是市場參與者為該等資產

或負債定價時所用的假設，並假設市場參與者會以最符合其經

濟利益的方式行事。  
 
基金在計量公平值時，會按情況採用適合和具充分數據的估值

方法，盡可能運用相關可觀察到的參數，並盡量少用不可觀察

到的參數。基金按以下公平值等級劃分計量所得的公平值，有

關等級反映計量時所用重要參數的類別：  
 
第 1級  —  資產或負債的公平值為相同的資產或負債在交投活

躍的市場上的報價 (未經調整 )；  
 
第 2級  —  資產或負債的公平值按與該資產或負債有關而可觀

察到的參數釐定，當中包括可直接觀察到的參數 (即
價格 )及不可直接觀察到的參數 (即引申自價格 )，但不

包括第 1級所運用的報價；及  
 
第 3級  —  釐定金融工具公平值的參數並非基於可觀察到的市

場數據 (不可觀察到的參數 )。  
 
就經常於財務報表中確認的資產及負債，基金於報告期結束日

透過重新評估分類 (根據對整體公平值計量而言屬最重要及相

關的參數等級作出 )，決定財務報表中各等級之公平值應否作出

轉撥。  
 

(iv) 註銷確認  
 
當從金融資產收取現金流量的合約權屆滿時，或當該金融資產

及其絕大部分風險和回報的擁有權已轉讓時，該金融資產會被

註銷確認。  
 
基金在註銷確認時採用加權平均法釐定須於基金內確認的已實

現損益。  
 
當合約指明的債務被解除、取消或到期時，該金融負債會被註

銷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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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對銷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若存在依法有效的對銷權利，而基金亦有

意以淨額結算或準備同時變現資產及償付債務，則有關金融資

產及金融負債會作對銷，以淨金額列入財務狀況表內。  
 

(vi) 金融資產的減值  
 
貸款及應收帳款和持至期滿的證券的帳面值會在每個報告期結

束日作出評估，以確定有否客觀的減值證據。若減值證據存在，

減值虧損為該資產的帳面值與按其原本實際利率以折現方式計

算其預期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之間的差額，並在盈餘或虧損內

確認。如其後減值虧損降低，並可客觀地證實與在確認減值虧

損後出現的事件相關，則該減值虧損會在盈餘或虧損內回撥。

減值虧損回撥不能超過該資產在以往年度並未確認減值虧損前

的帳面值。  
 

(d) 收入確認  
 

(i) 利息收入 
 
利息收入採用實際利率法，以應計基礎在盈餘或虧損內確認。  
 

(ii) 股息收入 
 
來自股票的股息收入於股價除息時在盈餘或虧損內確認。  
 

(iii) 淨實現及重估收益/虧損 
 
金融工具的實現損益在有關金融工具被註銷確認時在盈餘及虧

損內確認。交易用途的金融工具及指定以公平值列帳的金融資

產的公平值變動，在產生的期間內列為重估損益在盈餘或虧損

內確認。  
 

(e) 獎學金撥款的確認  
 

獎學金撥款一經批核後即確認為支出。  
 
(f) 外幣換算  
 

年度內的外幣交易按交易日的現貨匯率換算為港元。以非港元為單

位的貨幣資產及負債按報告期結束日的收市匯率換算為港元。所有

滙兌差額在盈餘或虧損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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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現金及等同現金項目  
 
就現金流量表而言，現金及等同現金項目包括銀行現金及原到期日

不超過三個月的在銀行及其他金融機構的存款。  
 

(h) 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若干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

本會計期生效或供提前採納。本財務報表於呈報年度所採納的會計

政策，並沒有因該等發展而出現任何改變。基金並沒有採納任何在

本會計期尚未生效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註釋 14)。  
 

 
3. 利息收入  
 2015  2014 

這指來自以下的利息收入：     
    

— 持至期滿的債務證券  12  468 
    

— 指定以公平值列帳的債務證券 :     
—  以港元為單位  1,143  1,042 
—  以其他貨幣為單位  9,439  12,234 
 10,582  13,276 

— 存款 :     
—  以港元為單位  1,828  5,113 
—  以其他貨幣為單位  18,153  11,722 
 19,981  16,835 

 30,575  30,579 
 
 
4. 股息收入  
 

  2015  2014 
這指來自以下的股息收入：     

    
—  香港上市股票  13,418  15,632 
—  香港以外上市股票  14,000  12,510 
 27,418  2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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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獎學金撥款  
 

  2015  2014 
    
撥予院校的獎學金撥款  94,818  89,043 

    
 
 
6. 營運支出  
 

  2015  2014 
    
投資經理費用  4,216  3,744 
保管人費用  1,975  1,572 
投資交易成本  409  353 
其他  30  3 

 6,630  5,672 

 
 
7. 在銀行及其他金融機構的存款  
 
 2015  2014 
    

定期存款 :     
— 以港元為單位  126,984  221,362 
— 以其他貨幣為單位  517,202  499,714 
    
通知存款及存於保管人的結餘 :     
— 以港元為單位  5,932  2,129 
— 以其他貨幣為單位  18,762  20,965 
 668,880  744,170 
減：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在銀行及其他金

 融機構的存款  
 

 
(592,335) 

  
(429,908) 

原到期日不超過三個月的在銀行及其他金融

機構的存款  76,545  314,262 
 
 



 14 

8. 證券  
  2015  2014 

持至期滿的證券，以攤銷成本列帳     
以非港元為單位的債務證券     
— 於一年內到期  —  25,210 
 
指定以公平值列帳的金融資產  

   

股票 :     
— 於香港上市  450,790  503,254 
— 於香港以外上市  583,458  597,455 

 
債務證券 :  

   

— 以港元為單位  60,303  48,970 
— 以其他貨幣為單位  485,992  513,834 

 1,580,543  1,688,723 
 
 
9. 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  
 

  2015  2014 
 資產  負債  資產  負債 

        
以公平值列帳的外匯

遠期合約  
 

3,310  
 

3,341  
 

4,488  
 

1,693 

 
於 2015 年 8 月 31 日，以上所有的外匯遠期合約將在一年內到期及總

名義數額為 8.991 億港元 (2014 年 :  10.273 億港元 )。這些合約的名義數

額反映尚未完成交易的數量，而非代表所須承擔風險的金額。  
 

 
10. 應收帳款及其他資產  

  2015  2014 
    

售出投資應收款項  706  5,070 
應收利息及股息  13,761  11,483 
其他應收帳款  3,700  2,450 
 18,167  19,003 

 
 
11. 應付帳款及其他負債  

  2015  2014 
    

未交收的買入證券交易  2,992  17,449 
其他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  2,112  5,403 
 5,104  2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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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金融風險管理  
 

(a) 投資管理及監控  
 
根據《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第 5 條，受託人可把基金款項

作投資用途。她已委託庫務署署長管理基金的投資事務。  
 
根據信託聲明書而設立的督導委員會就基金管理的政策及程序向

受託人提供意見。根據信託聲明書而設立的投資委員會就制訂基金

的投資政策和監察基金的投資事宜向受託人提供意見。督導委員會

和投資委員會的成員都是由教育局局長委任的。  
 
基金的投資目標是保持基金的資本及經常收益以支持每年獎學金

撥款的需求。  
 
投資委員會定期開會並審閱庫務署署長擬備的投資報告及會晤基

金的外聘投資經理，以監察基金投資的表現。投資委員會亦制訂資

產配置的指引以達到投資目標。  
 
基金的投資管理及監控安排載於風險管理及投資策略文件，並由投

資委員會定期檢討。  
 

(b)  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指市場變數 (例如股票價格，利率及貨幣匯率 )的變動，

可能影響金融工具的公平值或現金流量。  
 
(i)  股價風險  

 
股價風險指因股價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基金的股票投資涉

及股價風險，亦即是股票的價值可以下跌或上升。在 2015年 8
月 31日，如註釋 8所示，股票被列為證券。股價風險的控制主要

是根據風險管理及投資策略文件規定，透過分散投資組合來進

行。基金會持續地監控股價風險。  
 
於 2015年 8月 31日，在其他因素維持不變的情況下，假設股票的

市場買入價上升 /下跌  15%，年度虧損會減少 /增加  1.551億港

元 (2014: 假設股票的巿場買入價上升 /下跌  10%，年度盈餘會

增加 /減少 1.101億港元。由於 2015年 8月 31日後環球股票巿場較

之前波動，敏感度分析採用的假設因而有所變動 )。  
 

(ii)  利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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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率風險指因市場利率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利率風險可進

一步分為公平值利率風險及現金流量利率風險。  
 
公平值利率風險指金融工具的公平值會因市場利率變動而波動

的風險。由於基金有相當部分的定息債務證券及全部在銀行及

其他金融機構的存款皆按固定利率計算利息，當市場利率上升

時，這些金融資產的公平值會下跌。投資於債務證券是根據風

險管理及投資策略文件規定而進行，基金會持續地監控公平值

利率風險。  
 
於 2015年 8月 31日，在其他因素維持不變的情況下，假設利率上

升 /下跌 100基點，年度虧損會增加 /減少 2,840萬港元 (2014: 年度

盈餘會減少 /增加  3,390萬港元 )。由於在銀行及其他金融機構的

存款及持至期滿的證券按攤銷成本值列帳，市場利率變動並不

會影響其帳面值。  
 
現金流量利率風險指金融工具的未來現金流量會因市場利率變

動而波動的風險。基金沒有重大的現金流量利率風險，因為只

有小部分的債務證券，其利息是參照市場息率而釐定。  
 

(iii )  貨幣風險  
 
貨幣風險是指金融工具的公平值或日後現金流量會因貨幣匯率

變動而波動的風險。基金的非港元投資會面對貨幣風險。基金

只有以港元、美元、人民幣及其長債擁有高信貸評級的國家的

外幣為單位的投資。基金會根據風險管理及投資策略文件規定

處理貨幣風險，並會持續地監控有關風險。  
  
下文列載已確認資產及負債於報告期結束日的每種貨幣的淨貨

幣風險情況 (已考慮外匯遠期合約的影響 )：  
 

 2015  2014 
    
港元  917,079  1,064,590 
美元  573,373  600,462 
人民幣  462,117  467,384 
歐羅  98,575  116,798 
日圓  74,335  59,389 
英鎊  54,108  48,110 
其他  82,896  75,163 
 2,262,483  2,43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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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5年 8月 31日，在其他因素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假設：  
 
 美元兌港元的貨幣匯率上升 /下跌 0.5%，年度虧損會減少

/  增加 290萬港元 (2014年 :  年度盈餘會增加 /減少 300萬港

元 )；  
 

 人民幣兌港元的貨幣匯率上升 /下跌 5%，年度虧損會減少

/  增加 2,310萬港元 (2014年 :  年度盈餘會增加 /減少 2,340萬
港元 )；及  

 
 其他貨幣兌港元的貨幣匯率上升 /下跌 5%，年度虧損會減少

/增加 1,550萬港元。 (2014年 :  假設貨幣匯率下跌 15%，年度

盈餘會減少 4,490萬港元。由於預期匯率波動減低，敏感度

分析採用的假設因而有所變動 )。  
 

(c)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指發行機構或交易對方會因未能履行責任而引致基金蒙

受財務損失的風險。投資於債務證券、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和貸

款及應收帳款均潛在信貸風險。基金揀選的發行機構或交易對方

需具良好信貸評級、穩健財政實力和龐大股本規模。基金亦根據

風險管理及投資策略文件規定，為個別發行機構或交易對方設立

交易上限，並持續地監控信貸風險。故此基金並沒有面對顯著的信

貸風險或信貸風險相當集中的情況。  
 
按穆迪或等同機構的評級分析，在報告期結束日，銀行現金、在銀

行及其他金融機構的存款及債務證券的信貸質素列示如下：  
 
  2015  2014 
按信貸評級列示銀行現金及在

銀行及其他金融機構的存款 :  
    

Aa3 至 Aa1  455,942  238,401 
A3 至 A1  212,966  505,826 

  668,908  744,227 
 

  2015  2014 
按信貸評級列示債務證券 :      

Aaa  195,863  157,286 
Aa3 至 Aa1  143,918  189,425 
A3 至 A1  170,852  176,645 
Baa3 至 Baa1  34,014  33,878 
Ba3 至 Ba1  1,648  30,780 

  546,295  58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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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金融資產所面對的最高信貸風險，相等於報告期結束日該些

資產的帳面值。 
 

(d) 流動資金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指基金或難以履行與金融負債相關的責任的風險。基

金持續地監察流動資金的需要，並維持一定水平的短期存款及現金

以應付獎學金撥款及營運支出。故此基金並沒有面對顯著的流動資

金風險。  
 
於 2015 年 8 月 31 日，根據合約未貼現的現金流量及基金可能被要

求付款的最早日期計算，所有金融負債的剩餘合約期限為三個月或

以下 (2014 年 :  三個月或以下 )。  
 
 

13. 金融工具的公平值  
 
列入第 1 級的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是根據此等金融工具於報告期結束日

的市價而釐定，此公平值並無扣除將來出售該等工具時涉及的預計成

本。  
 
由於列入第 2 級的金融工具沒有此等報價，故以現值或其他可盡量運用

可觀察到的數據的估值方法，以報告期結束日的市況參數評估其公平

值。  
 
 (a) 經常以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具  

 
依照公平值等級架構，在報告期結束日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具的

帳面值載列如下：  
 
2015  第 1 級  第 2 級  總計 
資產        

指定以公平值列帳的金融資產   1,034,248  546,295  1,580,543 
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   —  3,310  3,310 

         1,034,248  549,605  1,583,853 
負債        

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   —  3,341  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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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第 1 級  第 2 級  總計 
資產        

指定以公平值列帳的金融資產   1,100,709  562,804  1,663,513 
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   —  4,488  4,488 

         1,100,709  567,292  1,668,001 
負債        

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   —  1,693  1,693 
       

 
沒有金融資產或負債被列為第 3 級金融工具。年內在第 1 級與第 2
級金融工具之間並無轉撥。  
 

(b) 非經常以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具  
 
其餘所有金融工具均以與其公平值相等或相差不大的金額在財務

狀況表內列帳。  
 
 

14. 已頒布但於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尚未生效的修訂、新訂準則及

詮釋的可能影響  
 
直至本財務報表發出之日，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多項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尚未生效，亦沒有提前在本財務報表中採納的修訂、新

訂準則及詮釋。  
 
基金正就該等修訂、新訂準則及詮釋在首次採納期間預計會產生的影響

進行評估。直到目前為止，基金得出的結論為採納該等修訂、新訂準則

及詮釋不大可能會對基金的運作成果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以下發展可能會引致日後的財務報表須作出新的或經修訂的資料披露 :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  2018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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